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2547號

上  訴  人  益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俊榮       

訴訟代理人  陳秋華律師

            王雪娟律師

            洪國勛律師

被 上訴 人  任順律師即榮電股份有限公司破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

月5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0年度重上更二字第102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已變更為洪俊榮，其具狀聲明承受訴

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被上訴人主張：㈠上訴人於民國93年2月26日與榮電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榮電公司，於103年3月20日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

1年度破字第45號裁定宣告破產，經選任被上訴人任順律師為

破產管理人，並據其於第一審聲明為榮電公司承受訴訟）簽訂

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將其與訴外人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建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聯合承攬業主「率真分案主體工

程」中之機電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交予榮電公司承攬，總

價新臺幣(下同)10億884萬元。兩造嗣於同年12月9日簽訂工程

合約變更同意書(下稱系爭變更同意書)，由上訴人將系爭工程

中配電盤設備、匯流排槽、中央監控系統等16項工程收回自辦

並減價為5億323萬元(下稱第1次變更減帳)。復於94年1月27日

召開協調會(下稱系爭協調會)，決定由上訴人將系爭工程中之

空調工程(下稱系爭空調工程)收回處理。系爭工程已完工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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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驗收合格。榮電公司尚有工程估驗款、工程尾款、工程保

固金未領，經與上訴人代支付之繪製施工圖價差、地下室預埋

管工程費、瑕疵修補代雇工費相抵銷後，上訴人尚積欠工程款

(含保固金)8430萬5214元。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5

05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如數給付及其中7257萬4163元自96年

11月28日起、餘款自99年12月15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被上訴人請求逾上開本息部分，經判決敗訴確定）。㈡對於

上訴人之反訴，則以：伊並無遲延送審設備型錄。兩造於系爭

協調會合意終止系爭空調工程，由上訴人收回自辦，未約定終

止後重新發包價差損失如何處理，上訴人不得依系爭契約第7

條第1項第4款、第16條約定請求該損失。系爭契約約定完工日

為94年6月30日，伊未遲誤完工，且遲延提送材料設備送審得

由上訴人或第三人代為履行，由伊負擔費用，而非重新發包等

語，資為抗辯。

�上訴人則以：㈠榮電公司簽訂系爭變更同意書後，施工進度仍

嚴重落後，伊定期催告未果，將系爭空調工程收回自辦，重新

發包予訴外人正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正龍公司）施作，

榮電公司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第16條約定及民法第2

27條、第231條規定，應負擔伊所受差價損害1億3255萬6821

元，及因空調工程重新發包支出曬圖費1萬8110元(與上開差價

損害合稱系爭損失)，經與被上訴人本訴請求相抵銷後，榮電

公司已無餘額可為請求等語，資為抗辯。㈡並提起反訴主張：

伊對榮電公司之債權經抵銷後，尚餘4814萬4342元。爰依系爭

契約、系爭變更同意書、系爭協調會決議及民法第227條、第2

31條規定，求為確認伊對被上訴人有上開債權及自97年8月9日

起至103年3月20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債權存在（上訴人原反訴

請求榮電公司給付9456萬9416元本息，嗣榮電公司於本件訴訟

進行中經法院宣告破產，破產程序尚未終結，上訴人將原給付

聲明，迭經減縮為請求確認其對被上訴人僅有上述聲明債權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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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本訴命上訴人給付8430萬5214元本息及駁

回上訴人反訴請求之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理由如下：

㈠被上訴人得向上訴人請求給付第1至9期工程估驗款402萬8743

元、第10至13期工程估驗款5257萬5642元、工程尾款2737萬24

51元、保固金1173萬1051元，共計9570萬7887元；上訴人得扣

除代支付之繪製施工圖價差273萬3448元、地下室預埋管工程

費630萬元、瑕疵修補代雇工費236萬9225元。系爭協調會（未

製作會議紀錄）合意榮電公司不再施作系爭空調工程，由上訴

人自行處理，上訴人另覓正龍公司施作，並於94年1月27日、

同年2月1日、3月2日製作備忘錄寄送榮電公司，表示將依系爭

契約第16條約定，就所產生費用自榮電公司應領工程款扣除；

榮電公司收文後於同年2月1日、3月18日函覆上訴人僅得減帳

收回辦理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㈡系爭契約第7條為契約進行中部分工程收回自理之約定，第16

條為終止權事由及行使後關於當事人權利義務之約定。上訴人

依系爭協調會決議將系爭空調工程收回自辦，且不爭執未依系

爭契約第16條約定終止，即無逕依該條約定由被上訴人負擔系

爭損失。94年2月1日聯合承攬體備忘錄僅表明被上訴人遲延影

響工進，將依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另行發包

之差額損失，並無以該備忘錄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依證人

吳枝萬、周天晟、張富東之證詞，代表上訴人出席之總經理蔡

英智於系爭協調會僅稱將代執行，並依合約約定辦理，未表明

係依何約定終止契約及請求重新發包之價差損失。系爭協調會

並無合意由榮電公司依系爭契約負擔另行發包之差價損失，上

訴人於系爭協調會並非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將系爭空調工程

單方收回自辦，其抗辯得依該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上訴人

賠償系爭損失，亦無所據。

㈢系爭協調會僅合意將系爭空調工程由上訴人收回自辦，終止後

相關權利義務並無約定，兩造合意收回自辦後，未再約定上訴

人得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第16條約定請求系爭損

失，自無逕適用約定終止權之法律效果，上訴人依上開約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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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協調會決議為請求，即屬無據。又上訴人於第1次變更減

帳後，與榮電公司簽訂系爭變更同意書，該次追減工程與系爭

空調工程無涉，上訴人併依系爭變更同意書請求系爭損失，顯

屬無據。

㈣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2項第a款及第7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4

項第1款、第6款約定，榮電公司有依上訴人指示及工程進度，

於期限內提送施工計畫書與設備型錄等資料供上訴人及業主審

核之義務。依證人張富東之證述、聯合承攬體備忘錄內容、94

年1月18日機電工程設備送審管制表等件，相互以參，堪認榮

電公司於第1次變更減帳後有遲誤上訴人所定期限提交送審文

件之情。榮電公司於合意收回自辦前未進場施作，距94年6月3

0日約定完工日有相當時日，榮電公司非不能趕工施作，且其

遲誤提交施工計畫書及設備型錄等資料送審，受影響者係土建

工程進度，上訴人並無主張其因此遭業主罰款。上訴人對業主

負有完成工作義務，其評估榮電公司繼續履約可能之風險，與

榮電公司合意由其收回自辦後，需另行發包予第三人施作，乃

終止契約後必然之結果，系爭損失難謂係榮電公司遲誤提交送

審文件所造成。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231條規定主張應由

被上訴人賠償系爭損失，其對被上訴人有該債權，所為抵銷之

抗辯，為無理由；上訴人依此所為反訴請求確認其對被上訴人

有4814萬4342元本息債權存在，亦無理由。

㈤綜上，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求

為命上訴人給付8430萬5214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上

訴人反訴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第16條約定、系爭變

更同意書、系爭協調會決議及民法第227條、第231條規定，請

求確認其對榮電公司有4814萬4342元本金債權及自97年8月9日

起至103年3月20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債權存在，為無理由，不

應准許。

�本院廢棄發回之理由：

  查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約定：「本工程進行期間，因進

度落後或因施工需要必須趕工，乙方（即榮電公司）應增加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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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員、機具或加班，若經甲方（即上訴人）或業主作上述要

求時，乙方應即照辦，不得推諉拒絕，並不得脅迫要求加價。

經甲方及業主要求後二日內仍未改善者，甲方得將部分工作收

回自理，其所需費用及因而造成甲方之損失概由乙方負責償

付。」之文義，為契約進行中部分工程收回自理之約定，上訴

人依系爭協調會決議將系爭空調工程收回自辦，為原審認定之

事實。被上訴人並主張兩造僅合意終止系爭空調工程部分契

約，依契約金額辦理減帳，未合意由榮電公司負擔另行發包所

生之損害（重上卷二96至100頁、原審卷二127至132頁）；上

訴人則抗辯未與榮電公司合意終止系爭空調工程部分契約，亦

未與榮電公司達成依原價辦理減帳不另請求價差損害之合意

（原審卷二170至176頁）。似見上訴人與榮電公司並未在系爭

協調會達成終止系爭空調工程部分契約之合意。乃原審先認系

爭協調會僅合意將系爭空調工程由上訴人收回自辦，終止後相

關權利義務並無約定，繼又謂合意收回自辦後另行發包第三人

施作，乃終止契約後必然之結果，就系爭空調工程部分契約終

止與否之論述，不無前後理由矛盾之虞；且所指之「終止」或

「終止契約」，究係何人（上訴人或榮電公司）以何種（約

定、法定或其他）方式為終止？均有未明。又系爭協調會倘僅

達成將系爭空調工程由上訴人收回自辦之合意，系爭契約第7

條第1項第4款關於上訴人在契約進行中將部分工程收回自理之

約定，是否會因收回自理之方式為合意或上訴人單方決定，而

影響上訴人可否依該條款約定向榮電公司請求償付所需費用及

損失？攸關上訴人能否於系爭協調會後另依系爭契約向榮電公

司為系爭損失請求之認定。原審以前揭理由，否准上訴人該損

失之請求，亦嫌速斷。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非無理由。末查，本件所涉及之法律上爭議不具原則上重要

性，爰不經言詞辯論，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

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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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魏  大  喨

                                法官  林  麗  玲

                                法官  胡  宏  文

                                法官  王  怡  雯

                                法官  林  玉  珮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李  佳  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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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2547號
上  訴  人  益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俊榮        
訴訟代理人  陳秋華律師
            王雪娟律師
            洪國勛律師
被 上訴 人  任順律師即榮電股份有限公司破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月5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0年度重上更二字第10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已變更為洪俊榮，其具狀聲明承受訴 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被上訴人主張：㈠上訴人於民國93年2月26日與榮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電公司，於103年3月20日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破字第45號裁定宣告破產，經選任被上訴人任順律師為破產管理人，並據其於第一審聲明為榮電公司承受訴訟）簽訂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將其與訴外人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建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聯合承攬業主「率真分案主體工程」中之機電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交予榮電公司承攬，總價新臺幣(下同)10億884萬元。兩造嗣於同年12月9日簽訂工程合約變更同意書(下稱系爭變更同意書)，由上訴人將系爭工程中配電盤設備、匯流排槽、中央監控系統等16項工程收回自辦並減價為5億323萬元(下稱第1次變更減帳)。復於94年1月27日召開協調會(下稱系爭協調會)，決定由上訴人將系爭工程中之空調工程(下稱系爭空調工程)收回處理。系爭工程已完工並經業主驗收合格。榮電公司尚有工程估驗款、工程尾款、工程保固金未領，經與上訴人代支付之繪製施工圖價差、地下室預埋管工程費、瑕疵修補代雇工費相抵銷後，上訴人尚積欠工程款(含保固金)8430萬5214元。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如數給付及其中7257萬4163元自96年11月28日起、餘款自99年12月15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被上訴人請求逾上開本息部分，經判決敗訴確定）。㈡對於上訴人之反訴，則以：伊並無遲延送審設備型錄。兩造於系爭協調會合意終止系爭空調工程，由上訴人收回自辦，未約定終止後重新發包價差損失如何處理，上訴人不得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第16條約定請求該損失。系爭契約約定完工日為94年6月30日，伊未遲誤完工，且遲延提送材料設備送審得由上訴人或第三人代為履行，由伊負擔費用，而非重新發包等語，資為抗辯。
上訴人則以：㈠榮電公司簽訂系爭變更同意書後，施工進度仍嚴重落後，伊定期催告未果，將系爭空調工程收回自辦，重新發包予訴外人正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正龍公司）施作，榮電公司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第16條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231條規定，應負擔伊所受差價損害1億3255萬6821元，及因空調工程重新發包支出曬圖費1萬8110元(與上開差價損害合稱系爭損失)，經與被上訴人本訴請求相抵銷後，榮電公司已無餘額可為請求等語，資為抗辯。㈡並提起反訴主張：伊對榮電公司之債權經抵銷後，尚餘4814萬4342元。爰依系爭契約、系爭變更同意書、系爭協調會決議及民法第227條、第231條規定，求為確認伊對被上訴人有上開債權及自97年8月9日起至103年3月20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債權存在（上訴人原反訴請求榮電公司給付9456萬9416元本息，嗣榮電公司於本件訴訟進行中經法院宣告破產，破產程序尚未終結，上訴人將原給付聲明，迭經減縮為請求確認其對被上訴人僅有上述聲明債權存在）。
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本訴命上訴人給付8430萬5214元本息及駁回上訴人反訴請求之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理由如下：
㈠被上訴人得向上訴人請求給付第1至9期工程估驗款402萬8743元、第10至13期工程估驗款5257萬5642元、工程尾款2737萬2451元、保固金1173萬1051元，共計9570萬7887元；上訴人得扣除代支付之繪製施工圖價差273萬3448元、地下室預埋管工程費630萬元、瑕疵修補代雇工費236萬9225元。系爭協調會（未製作會議紀錄）合意榮電公司不再施作系爭空調工程，由上訴人自行處理，上訴人另覓正龍公司施作，並於94年1月27日、同年2月1日、3月2日製作備忘錄寄送榮電公司，表示將依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就所產生費用自榮電公司應領工程款扣除；榮電公司收文後於同年2月1日、3月18日函覆上訴人僅得減帳收回辦理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㈡系爭契約第7條為契約進行中部分工程收回自理之約定，第16條為終止權事由及行使後關於當事人權利義務之約定。上訴人依系爭協調會決議將系爭空調工程收回自辦，且不爭執未依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終止，即無逕依該條約定由被上訴人負擔系爭損失。94年2月1日聯合承攬體備忘錄僅表明被上訴人遲延影響工進，將依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另行發包之差額損失，並無以該備忘錄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依證人吳枝萬、周天晟、張富東之證詞，代表上訴人出席之總經理蔡英智於系爭協調會僅稱將代執行，並依合約約定辦理，未表明係依何約定終止契約及請求重新發包之價差損失。系爭協調會並無合意由榮電公司依系爭契約負擔另行發包之差價損失，上訴人於系爭協調會並非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將系爭空調工程單方收回自辦，其抗辯得依該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系爭損失，亦無所據。
㈢系爭協調會僅合意將系爭空調工程由上訴人收回自辦，終止後相關權利義務並無約定，兩造合意收回自辦後，未再約定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第16條約定請求系爭損失，自無逕適用約定終止權之法律效果，上訴人依上開約定及系爭協調會決議為請求，即屬無據。又上訴人於第1次變更減帳後，與榮電公司簽訂系爭變更同意書，該次追減工程與系爭空調工程無涉，上訴人併依系爭變更同意書請求系爭損失，顯屬無據。
㈣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2項第a款及第7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4項第1款、第6款約定，榮電公司有依上訴人指示及工程進度，於期限內提送施工計畫書與設備型錄等資料供上訴人及業主審核之義務。依證人張富東之證述、聯合承攬體備忘錄內容、94年1月18日機電工程設備送審管制表等件，相互以參，堪認榮電公司於第1次變更減帳後有遲誤上訴人所定期限提交送審文件之情。榮電公司於合意收回自辦前未進場施作，距94年6月30日約定完工日有相當時日，榮電公司非不能趕工施作，且其遲誤提交施工計畫書及設備型錄等資料送審，受影響者係土建工程進度，上訴人並無主張其因此遭業主罰款。上訴人對業主負有完成工作義務，其評估榮電公司繼續履約可能之風險，與榮電公司合意由其收回自辦後，需另行發包予第三人施作，乃終止契約後必然之結果，系爭損失難謂係榮電公司遲誤提交送審文件所造成。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231條規定主張應由被上訴人賠償系爭損失，其對被上訴人有該債權，所為抵銷之抗辯，為無理由；上訴人依此所為反訴請求確認其對被上訴人有4814萬4342元本息債權存在，亦無理由。
㈤綜上，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8430萬5214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上訴人反訴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第16條約定、系爭變更同意書、系爭協調會決議及民法第227條、第231條規定，請求確認其對榮電公司有4814萬4342元本金債權及自97年8月9日起至103年3月20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債權存在，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本院廢棄發回之理由：
  查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約定：「本工程進行期間，因進度落後或因施工需要必須趕工，乙方（即榮電公司）應增加施工人員、機具或加班，若經甲方（即上訴人）或業主作上述要求時，乙方應即照辦，不得推諉拒絕，並不得脅迫要求加價。經甲方及業主要求後二日內仍未改善者，甲方得將部分工作收回自理，其所需費用及因而造成甲方之損失概由乙方負責償付。」之文義，為契約進行中部分工程收回自理之約定，上訴人依系爭協調會決議將系爭空調工程收回自辦，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被上訴人並主張兩造僅合意終止系爭空調工程部分契約，依契約金額辦理減帳，未合意由榮電公司負擔另行發包所生之損害（重上卷二96至100頁、原審卷二127至132頁）；上訴人則抗辯未與榮電公司合意終止系爭空調工程部分契約，亦未與榮電公司達成依原價辦理減帳不另請求價差損害之合意（原審卷二170至176頁）。似見上訴人與榮電公司並未在系爭協調會達成終止系爭空調工程部分契約之合意。乃原審先認系爭協調會僅合意將系爭空調工程由上訴人收回自辦，終止後相關權利義務並無約定，繼又謂合意收回自辦後另行發包第三人施作，乃終止契約後必然之結果，就系爭空調工程部分契約終止與否之論述，不無前後理由矛盾之虞；且所指之「終止」或「終止契約」，究係何人（上訴人或榮電公司）以何種（約定、法定或其他）方式為終止？均有未明。又系爭協調會倘僅達成將系爭空調工程由上訴人收回自辦之合意，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關於上訴人在契約進行中將部分工程收回自理之約定，是否會因收回自理之方式為合意或上訴人單方決定，而影響上訴人可否依該條款約定向榮電公司請求償付所需費用及損失？攸關上訴人能否於系爭協調會後另依系爭契約向榮電公司為系爭損失請求之認定。原審以前揭理由，否准上訴人該損失之請求，亦嫌速斷。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末查，本件所涉及之法律上爭議不具原則上重要性，爰不經言詞辯論，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4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魏  大  喨
                                法官  林  麗  玲
                                法官  胡  宏  文
                                法官  王  怡  雯
                                法官  林  玉  珮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李  佳  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2547號
上  訴  人  益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俊榮        
訴訟代理人  陳秋華律師
            王雪娟律師
            洪國勛律師
被 上訴 人  任順律師即榮電股份有限公司破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
月5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0年度重上更二字第102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已變更為洪俊榮，其具狀聲明承受訴 
  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被上訴人主張：㈠上訴人於民國93年2月26日與榮電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榮電公司，於103年3月20日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
  年度破字第45號裁定宣告破產，經選任被上訴人任順律師為破
  產管理人，並據其於第一審聲明為榮電公司承受訴訟）簽訂承
  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將其與訴外人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建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聯合承攬業主「率真分案主體工程」
  中之機電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交予榮電公司承攬，總價新
  臺幣(下同)10億884萬元。兩造嗣於同年12月9日簽訂工程合約
  變更同意書(下稱系爭變更同意書)，由上訴人將系爭工程中配
  電盤設備、匯流排槽、中央監控系統等16項工程收回自辦並減
  價為5億323萬元(下稱第1次變更減帳)。復於94年1月27日召開
  協調會(下稱系爭協調會)，決定由上訴人將系爭工程中之空調
  工程(下稱系爭空調工程)收回處理。系爭工程已完工並經業主
  驗收合格。榮電公司尚有工程估驗款、工程尾款、工程保固金
  未領，經與上訴人代支付之繪製施工圖價差、地下室預埋管工
  程費、瑕疵修補代雇工費相抵銷後，上訴人尚積欠工程款(含
  保固金)8430萬5214元。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505
  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如數給付及其中7257萬4163元自96年11
  月28日起、餘款自99年12月15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被上訴人請求逾上開本息部分，經判決敗訴確定）。㈡對於上
  訴人之反訴，則以：伊並無遲延送審設備型錄。兩造於系爭協
  調會合意終止系爭空調工程，由上訴人收回自辦，未約定終止
  後重新發包價差損失如何處理，上訴人不得依系爭契約第7條
  第1項第4款、第16條約定請求該損失。系爭契約約定完工日為
  94年6月30日，伊未遲誤完工，且遲延提送材料設備送審得由
  上訴人或第三人代為履行，由伊負擔費用，而非重新發包等語
  ，資為抗辯。
上訴人則以：㈠榮電公司簽訂系爭變更同意書後，施工進度仍嚴
  重落後，伊定期催告未果，將系爭空調工程收回自辦，重新發
  包予訴外人正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正龍公司）施作，榮
  電公司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第16條約定及民法第227
  條、第231條規定，應負擔伊所受差價損害1億3255萬6821元，
  及因空調工程重新發包支出曬圖費1萬8110元(與上開差價損害
  合稱系爭損失)，經與被上訴人本訴請求相抵銷後，榮電公司
  已無餘額可為請求等語，資為抗辯。㈡並提起反訴主張：伊對
  榮電公司之債權經抵銷後，尚餘4814萬4342元。爰依系爭契約
  、系爭變更同意書、系爭協調會決議及民法第227條、第231條
  規定，求為確認伊對被上訴人有上開債權及自97年8月9日起至
  103年3月20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債權存在（上訴人原反訴請求
  榮電公司給付9456萬9416元本息，嗣榮電公司於本件訴訟進行
  中經法院宣告破產，破產程序尚未終結，上訴人將原給付聲明
  ，迭經減縮為請求確認其對被上訴人僅有上述聲明債權存在）
  。
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本訴命上訴人給付8430萬5214元本息及駁
  回上訴人反訴請求之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理由如下：
㈠被上訴人得向上訴人請求給付第1至9期工程估驗款402萬8743元
  、第10至13期工程估驗款5257萬5642元、工程尾款2737萬2451
  元、保固金1173萬1051元，共計9570萬7887元；上訴人得扣除
  代支付之繪製施工圖價差273萬3448元、地下室預埋管工程費6
  30萬元、瑕疵修補代雇工費236萬9225元。系爭協調會（未製
  作會議紀錄）合意榮電公司不再施作系爭空調工程，由上訴人
  自行處理，上訴人另覓正龍公司施作，並於94年1月27日、同
  年2月1日、3月2日製作備忘錄寄送榮電公司，表示將依系爭契
  約第16條約定，就所產生費用自榮電公司應領工程款扣除；榮
  電公司收文後於同年2月1日、3月18日函覆上訴人僅得減帳收
  回辦理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㈡系爭契約第7條為契約進行中部分工程收回自理之約定，第16條
  為終止權事由及行使後關於當事人權利義務之約定。上訴人依
  系爭協調會決議將系爭空調工程收回自辦，且不爭執未依系爭
  契約第16條約定終止，即無逕依該條約定由被上訴人負擔系爭
  損失。94年2月1日聯合承攬體備忘錄僅表明被上訴人遲延影響
  工進，將依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另行發包之
  差額損失，並無以該備忘錄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依證人吳
  枝萬、周天晟、張富東之證詞，代表上訴人出席之總經理蔡英
  智於系爭協調會僅稱將代執行，並依合約約定辦理，未表明係
  依何約定終止契約及請求重新發包之價差損失。系爭協調會並
  無合意由榮電公司依系爭契約負擔另行發包之差價損失，上訴
  人於系爭協調會並非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將系爭空調工程單
  方收回自辦，其抗辯得依該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賠
  償系爭損失，亦無所據。
㈢系爭協調會僅合意將系爭空調工程由上訴人收回自辦，終止後
  相關權利義務並無約定，兩造合意收回自辦後，未再約定上訴
  人得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第16條約定請求系爭損失
  ，自無逕適用約定終止權之法律效果，上訴人依上開約定及系
  爭協調會決議為請求，即屬無據。又上訴人於第1次變更減帳
  後，與榮電公司簽訂系爭變更同意書，該次追減工程與系爭空
  調工程無涉，上訴人併依系爭變更同意書請求系爭損失，顯屬
  無據。
㈣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2項第a款及第7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4
  項第1款、第6款約定，榮電公司有依上訴人指示及工程進度，
  於期限內提送施工計畫書與設備型錄等資料供上訴人及業主審
  核之義務。依證人張富東之證述、聯合承攬體備忘錄內容、94
  年1月18日機電工程設備送審管制表等件，相互以參，堪認榮
  電公司於第1次變更減帳後有遲誤上訴人所定期限提交送審文
  件之情。榮電公司於合意收回自辦前未進場施作，距94年6月3
  0日約定完工日有相當時日，榮電公司非不能趕工施作，且其
  遲誤提交施工計畫書及設備型錄等資料送審，受影響者係土建
  工程進度，上訴人並無主張其因此遭業主罰款。上訴人對業主
  負有完成工作義務，其評估榮電公司繼續履約可能之風險，與
  榮電公司合意由其收回自辦後，需另行發包予第三人施作，乃
  終止契約後必然之結果，系爭損失難謂係榮電公司遲誤提交送
  審文件所造成。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231條規定主張應由
  被上訴人賠償系爭損失，其對被上訴人有該債權，所為抵銷之
  抗辯，為無理由；上訴人依此所為反訴請求確認其對被上訴人
  有4814萬4342元本息債權存在，亦無理由。
㈤綜上，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求
  為命上訴人給付8430萬5214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上
  訴人反訴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第16條約定、系爭變
  更同意書、系爭協調會決議及民法第227條、第231條規定，請
  求確認其對榮電公司有4814萬4342元本金債權及自97年8月9日
  起至103年3月20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債權存在，為無理由，不
  應准許。
本院廢棄發回之理由：
  查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約定：「本工程進行期間，因進
  度落後或因施工需要必須趕工，乙方（即榮電公司）應增加施
  工人員、機具或加班，若經甲方（即上訴人）或業主作上述要
  求時，乙方應即照辦，不得推諉拒絕，並不得脅迫要求加價。
  經甲方及業主要求後二日內仍未改善者，甲方得將部分工作收
  回自理，其所需費用及因而造成甲方之損失概由乙方負責償付
  。」之文義，為契約進行中部分工程收回自理之約定，上訴人
  依系爭協調會決議將系爭空調工程收回自辦，為原審認定之事
  實。被上訴人並主張兩造僅合意終止系爭空調工程部分契約，
  依契約金額辦理減帳，未合意由榮電公司負擔另行發包所生之
  損害（重上卷二96至100頁、原審卷二127至132頁）；上訴人
  則抗辯未與榮電公司合意終止系爭空調工程部分契約，亦未與
  榮電公司達成依原價辦理減帳不另請求價差損害之合意（原審
  卷二170至176頁）。似見上訴人與榮電公司並未在系爭協調會
  達成終止系爭空調工程部分契約之合意。乃原審先認系爭協調
  會僅合意將系爭空調工程由上訴人收回自辦，終止後相關權利
  義務並無約定，繼又謂合意收回自辦後另行發包第三人施作，
  乃終止契約後必然之結果，就系爭空調工程部分契約終止與否
  之論述，不無前後理由矛盾之虞；且所指之「終止」或「終止
  契約」，究係何人（上訴人或榮電公司）以何種（約定、法定
  或其他）方式為終止？均有未明。又系爭協調會倘僅達成將系
  爭空調工程由上訴人收回自辦之合意，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
  4款關於上訴人在契約進行中將部分工程收回自理之約定，是
  否會因收回自理之方式為合意或上訴人單方決定，而影響上訴
  人可否依該條款約定向榮電公司請求償付所需費用及損失？攸
  關上訴人能否於系爭協調會後另依系爭契約向榮電公司為系爭
  損失請求之認定。原審以前揭理由，否准上訴人該損失之請求
  ，亦嫌速斷。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
  由。末查，本件所涉及之法律上爭議不具原則上重要性，爰不
  經言詞辯論，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
  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4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魏  大  喨
                                法官  林  麗  玲
                                法官  胡  宏  文
                                法官  王  怡  雯
                                法官  林  玉  珮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李  佳  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2547號
上  訴  人  益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俊榮        
訴訟代理人  陳秋華律師
            王雪娟律師
            洪國勛律師
被 上訴 人  任順律師即榮電股份有限公司破產管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7月5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0年度重上更二字第10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已變更為洪俊榮，其具狀聲明承受訴 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被上訴人主張：㈠上訴人於民國93年2月26日與榮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電公司，於103年3月20日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破字第45號裁定宣告破產，經選任被上訴人任順律師為破產管理人，並據其於第一審聲明為榮電公司承受訴訟）簽訂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將其與訴外人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建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聯合承攬業主「率真分案主體工程」中之機電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交予榮電公司承攬，總價新臺幣(下同)10億884萬元。兩造嗣於同年12月9日簽訂工程合約變更同意書(下稱系爭變更同意書)，由上訴人將系爭工程中配電盤設備、匯流排槽、中央監控系統等16項工程收回自辦並減價為5億323萬元(下稱第1次變更減帳)。復於94年1月27日召開協調會(下稱系爭協調會)，決定由上訴人將系爭工程中之空調工程(下稱系爭空調工程)收回處理。系爭工程已完工並經業主驗收合格。榮電公司尚有工程估驗款、工程尾款、工程保固金未領，經與上訴人代支付之繪製施工圖價差、地下室預埋管工程費、瑕疵修補代雇工費相抵銷後，上訴人尚積欠工程款(含保固金)8430萬5214元。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如數給付及其中7257萬4163元自96年11月28日起、餘款自99年12月15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被上訴人請求逾上開本息部分，經判決敗訴確定）。㈡對於上訴人之反訴，則以：伊並無遲延送審設備型錄。兩造於系爭協調會合意終止系爭空調工程，由上訴人收回自辦，未約定終止後重新發包價差損失如何處理，上訴人不得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第16條約定請求該損失。系爭契約約定完工日為94年6月30日，伊未遲誤完工，且遲延提送材料設備送審得由上訴人或第三人代為履行，由伊負擔費用，而非重新發包等語，資為抗辯。
上訴人則以：㈠榮電公司簽訂系爭變更同意書後，施工進度仍嚴重落後，伊定期催告未果，將系爭空調工程收回自辦，重新發包予訴外人正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正龍公司）施作，榮電公司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第16條約定及民法第227條、第231條規定，應負擔伊所受差價損害1億3255萬6821元，及因空調工程重新發包支出曬圖費1萬8110元(與上開差價損害合稱系爭損失)，經與被上訴人本訴請求相抵銷後，榮電公司已無餘額可為請求等語，資為抗辯。㈡並提起反訴主張：伊對榮電公司之債權經抵銷後，尚餘4814萬4342元。爰依系爭契約、系爭變更同意書、系爭協調會決議及民法第227條、第231條規定，求為確認伊對被上訴人有上開債權及自97年8月9日起至103年3月20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債權存在（上訴人原反訴請求榮電公司給付9456萬9416元本息，嗣榮電公司於本件訴訟進行中經法院宣告破產，破產程序尚未終結，上訴人將原給付聲明，迭經減縮為請求確認其對被上訴人僅有上述聲明債權存在）。
原審維持第一審所為本訴命上訴人給付8430萬5214元本息及駁回上訴人反訴請求之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理由如下：
㈠被上訴人得向上訴人請求給付第1至9期工程估驗款402萬8743元、第10至13期工程估驗款5257萬5642元、工程尾款2737萬2451元、保固金1173萬1051元，共計9570萬7887元；上訴人得扣除代支付之繪製施工圖價差273萬3448元、地下室預埋管工程費630萬元、瑕疵修補代雇工費236萬9225元。系爭協調會（未製作會議紀錄）合意榮電公司不再施作系爭空調工程，由上訴人自行處理，上訴人另覓正龍公司施作，並於94年1月27日、同年2月1日、3月2日製作備忘錄寄送榮電公司，表示將依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就所產生費用自榮電公司應領工程款扣除；榮電公司收文後於同年2月1日、3月18日函覆上訴人僅得減帳收回辦理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㈡系爭契約第7條為契約進行中部分工程收回自理之約定，第16條為終止權事由及行使後關於當事人權利義務之約定。上訴人依系爭協調會決議將系爭空調工程收回自辦，且不爭執未依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終止，即無逕依該條約定由被上訴人負擔系爭損失。94年2月1日聯合承攬體備忘錄僅表明被上訴人遲延影響工進，將依系爭契約第16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另行發包之差額損失，並無以該備忘錄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依證人吳枝萬、周天晟、張富東之證詞，代表上訴人出席之總經理蔡英智於系爭協調會僅稱將代執行，並依合約約定辦理，未表明係依何約定終止契約及請求重新發包之價差損失。系爭協調會並無合意由榮電公司依系爭契約負擔另行發包之差價損失，上訴人於系爭協調會並非依系爭契約第7條約定將系爭空調工程單方收回自辦，其抗辯得依該條第1項第4款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系爭損失，亦無所據。
㈢系爭協調會僅合意將系爭空調工程由上訴人收回自辦，終止後相關權利義務並無約定，兩造合意收回自辦後，未再約定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第16條約定請求系爭損失，自無逕適用約定終止權之法律效果，上訴人依上開約定及系爭協調會決議為請求，即屬無據。又上訴人於第1次變更減帳後，與榮電公司簽訂系爭變更同意書，該次追減工程與系爭空調工程無涉，上訴人併依系爭變更同意書請求系爭損失，顯屬無據。
㈣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2項第a款及第7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4項第1款、第6款約定，榮電公司有依上訴人指示及工程進度，於期限內提送施工計畫書與設備型錄等資料供上訴人及業主審核之義務。依證人張富東之證述、聯合承攬體備忘錄內容、94年1月18日機電工程設備送審管制表等件，相互以參，堪認榮電公司於第1次變更減帳後有遲誤上訴人所定期限提交送審文件之情。榮電公司於合意收回自辦前未進場施作，距94年6月30日約定完工日有相當時日，榮電公司非不能趕工施作，且其遲誤提交施工計畫書及設備型錄等資料送審，受影響者係土建工程進度，上訴人並無主張其因此遭業主罰款。上訴人對業主負有完成工作義務，其評估榮電公司繼續履約可能之風險，與榮電公司合意由其收回自辦後，需另行發包予第三人施作，乃終止契約後必然之結果，系爭損失難謂係榮電公司遲誤提交送審文件所造成。上訴人依民法第227條、第231條規定主張應由被上訴人賠償系爭損失，其對被上訴人有該債權，所為抵銷之抗辯，為無理由；上訴人依此所為反訴請求確認其對被上訴人有4814萬4342元本息債權存在，亦無理由。
㈤綜上，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8430萬5214元本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上訴人反訴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第16條約定、系爭變更同意書、系爭協調會決議及民法第227條、第231條規定，請求確認其對榮電公司有4814萬4342元本金債權及自97年8月9日起至103年3月20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債權存在，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本院廢棄發回之理由：
  查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約定：「本工程進行期間，因進度落後或因施工需要必須趕工，乙方（即榮電公司）應增加施工人員、機具或加班，若經甲方（即上訴人）或業主作上述要求時，乙方應即照辦，不得推諉拒絕，並不得脅迫要求加價。經甲方及業主要求後二日內仍未改善者，甲方得將部分工作收回自理，其所需費用及因而造成甲方之損失概由乙方負責償付。」之文義，為契約進行中部分工程收回自理之約定，上訴人依系爭協調會決議將系爭空調工程收回自辦，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被上訴人並主張兩造僅合意終止系爭空調工程部分契約，依契約金額辦理減帳，未合意由榮電公司負擔另行發包所生之損害（重上卷二96至100頁、原審卷二127至132頁）；上訴人則抗辯未與榮電公司合意終止系爭空調工程部分契約，亦未與榮電公司達成依原價辦理減帳不另請求價差損害之合意（原審卷二170至176頁）。似見上訴人與榮電公司並未在系爭協調會達成終止系爭空調工程部分契約之合意。乃原審先認系爭協調會僅合意將系爭空調工程由上訴人收回自辦，終止後相關權利義務並無約定，繼又謂合意收回自辦後另行發包第三人施作，乃終止契約後必然之結果，就系爭空調工程部分契約終止與否之論述，不無前後理由矛盾之虞；且所指之「終止」或「終止契約」，究係何人（上訴人或榮電公司）以何種（約定、法定或其他）方式為終止？均有未明。又系爭協調會倘僅達成將系爭空調工程由上訴人收回自辦之合意，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4款關於上訴人在契約進行中將部分工程收回自理之約定，是否會因收回自理之方式為合意或上訴人單方決定，而影響上訴人可否依該條款約定向榮電公司請求償付所需費用及損失？攸關上訴人能否於系爭協調會後另依系爭契約向榮電公司為系爭損失請求之認定。原審以前揭理由，否准上訴人該損失之請求，亦嫌速斷。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末查，本件所涉及之法律上爭議不具原則上重要性，爰不經言詞辯論，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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